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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项目概况

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各项功能，均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根据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建设要求，为确保网络稳定可靠，避免运营商网络故障导致互联网售检票系统无法使用，需实现多运营商互联网专线冗余。目前已租用电信500M互联网专线用作主链路，租用移动500M互联网专线用作备用链路。本项目租用一条互联网专线用作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备用链路，本项目建设地点为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OCC控制中心。
（二）招标范围

租赁一条互联网售检票平台接入互联网的专线，专线用作互联网售检票系统备用链路，专线带宽为500M（含8个IP），服务期限3年（36个月）。

二、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2024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服务期限为3年（36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人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供应商须严格按照下列规定、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执行，以下规定、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公司规定及要求执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1所列：

	表1：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
	GB/T 30012-20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3
	GB/T 51365-2019
	网络工程验收标准

	4
	交运规〔2019〕7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

	5
	交运规〔2019〕8号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

	6
	交运规〔2019〕9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

	7
	CGY/G-105-140-A/0
	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

	8
	CGY/J-201-001-A/2
	运营公司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9
	国家、行业相关其他标准规范及长沙地铁相关其他规章规定


四、项目管控要求

1、供应商须实现500M国际互联网专线双链路接入、双路由保护，提供8个公网IP地址，独享带宽，网络使用高峰期公司核心服务器到互联网节点延迟不大于50ms，第三方测试工具测量500M带宽可达满载。供应商提供服务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要求。

2、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办理系统调试工作，提供出口设备路由参数表的配置和更新。供应商有义务优化网络资源，保障网络畅通，提供速度快捷、共享流畅、抗干扰性强、信号损耗小的优质网络服务。

3、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租用专线的日常维护、检测等工作。以供应商接入采购人机房内的终接设备的输出端口为界，分界点外侧(供应商侧)所有线路和设备由供应商负责维护，分界点内侧所有线路和设备由采购人自行维护。

4、供应商由于线路检修、设备搬迁、工程割接、网络及软件升级等可预见的原因，影响或可能影响采购人使用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应提前48小时通知。

5、由于供应商网络或设备原因造成采购人网络通信中断的，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电话后应于10分钟之内响应并及时维修，发生故障后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完成故障修复。供应商恢复网络通信后，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并在故障排除后1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的故障分析、处理报告。如月故障累计超过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6、供应商必须提供7×24小时的客服热线，如采购人提出网络故障排查、网络调整的需求，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完成。

7、服务期限到期时，供应商必须免费提供合同期外不少于15个工作日过渡期的网络保障服务，以保障采购人项目的平稳。

五、项目实施要求

1、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布设接入线路，供应商采用租赁方式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管道、光纤、光模块、协议转换器等主、附属设施，供应商不得另行主张费用。

2、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安排专人到现场对采购人技术人员进行操作管理及维护培训，服务期内培训时长不得低于3小时，培训范围包含供应商接入采购人机房内的终接设备的输出端口两侧线路及设备，使被培训人达到熟悉操作流程，并能及时排除一般故障的能力。

3、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维修安装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安装和维护期间一切费用及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应出具详细网络故障应急预案（包含专用的服务通道、第一、第二联系人等）。

六、项目验收

1、线路完成接入及调试后，供应商配合采购人组织接入验收，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项目验收按表2内容予以验收。项目验收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验收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表二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专线测速及双路由保护
	提供第三方软件专线测速截图、双路由保护配置表、8个IP地址

	2
	培训实施
	培训签到表

	3
	故障处置
	网络故障应急预案


 2、项目接入验收不合格，由供应商返工直至合格，有关返工、再行验收，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服务期满后，由采购人组织合同履约验收，出具验收报告。项目履约验收按表3内容予以验收

	表三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专线测速及双路由保护
	第三方软件测速截图、双路由保护配置表、8个IP地址

	2
	培训实施
	培训签到表

	3
	故障处置
	网络故障应急预案

	4
	日常维护
	维护记录、割接通知（如有）、故障分析处理报告（如有）


七、考核标准

1、采购人将从网络质量、设备故障率、技术支持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当有考核项目发生重复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供应商须无条件执行采购人确定的最新指标标准及相关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供应商需严格遵守和服从《运营公司生产安全事件（故障）调查处理办法（试行）》、《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以最新文件为准）相关规定并接受文件中相关考核处理。
3、质量考核标准建议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金额（元）
	备注

	1
	供应商设备原因造成采购人设备故障。
	1000元/次，并赔偿相关损失
	次

	2
	供应商私传采购人相关资料、传播虚假信息、未经授权擅自传播采购人运营信息的。
	1000
	次

	3
	供应商必须提供7×24小时的客服热线，供应商接到采购人故障电话后应立即响应并及时维修，如果故障发生超过10分钟供应商无人响应和处理，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1000元/次违约金。发生故障后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完成故障修复，如果网络中断超过2小时未处理完毕，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1000元/次违约金。如果网络中断12小时未处理完毕，采购人有权扣除当月的租赁费用。供应商恢复网络通信后，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月度内故障累计超过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响应时间≥10分钟，扣除1000元/次；

网络中断≥2小时，扣除1000元/次；

网络中断≥12小时，扣除当月租赁费用；

月故障累计＞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次

	4
	如供应商发生软件测量未能达到500M带宽满载的情况，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签约合同价的10%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签约合同价的10%
	次

	5
	如供应商发生网络使用高峰期采购人核心服务器到互联网节点延迟大于50ms的情况，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签约合同价的10%的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签约合同价的10%
	次

	6
	供应商由于线路检修、设备搬迁、工程割接、网络及软件升级等可预见的原因，影响或可能影响采购人使用互联网接入服务，未提前48小时通知采购人。
	1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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